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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性 別 統 計 通 報 

                   兒少保護案件          113年 4月 

本市 112 年兒少保護通報案件中，受虐人數 2,074 人，較 111 年增

2.52％；其中女性以「12-未滿 15歲」占 25.42％、男性以「9-未滿 12

歲」占 20.88％最多。各受虐類型，女性以「身體不當對待」及「性

不當對待」合占 8成 3、男性以「身體不當對待」及「疏忽」合占 8

成 2最多。112年兒少保護家庭處遇計畫在案數 6,162案，處遇中服

務量達 5萬 6,401案次，以「訪談服務」占 69.99％為大宗。 

兒少身心處成長階段，需要透過照顧者的保護和指導，方能逐漸

成熟，若家庭無法提供必要功能，則政府應適時介入給予保護與協助，

以保障在成年前能得到安全的照顧。本市 112年兒少保護通報案件11

萬 4,410件，較 111年增 3,043件(26.77％)，相當於平均每 36分鐘就

有 1件疑似兒少受虐案被通報；受虐人數 2,074人，增 51人(2.52％)，

其中女性占 51.98％較多，增 2.30個百分點；依年齡別觀察，女性以

「12-未滿 15歲」274人最多，「15-未滿 18歲」258人次之，兩者合

占該性別 49.35％，減 0.40個百分點，男性則以「9-未滿 12歲」208

人最多，「3-未滿 6歲」203人次之，「6-未滿 9歲」197人再次之，

 
1 係統計社會安全網兒少保護通報表及未滿 18 歲性侵害通報表、社會安全網事件諮詢表之未滿

18歲通報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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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受虐兒少人數–依性別及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單位：人



2 
 

三者合占該性別 61.04％，則增 0.43個百分點(圖 1)。 

續觀兒少受虐類型，112年女性以「身體不當對待」2477人(占 44.25

％)最多，「性不當對待」418人(占 38.78％)次之，兩者人數均較 111

年增加，分別增 80人(20.15％)、57人(15.79％)，男性亦以「身體不

當對待」711人(占 71.39％)最多，較 111年增 59人(9.05％)，「疏忽」

3108人(占 10.84％)次之，則減 51人(-32.08％)，另「性不當對待」有

30.88％增幅(圖 2)。45  

由於兒少受虐成因眾多，面對多重問題與需求之家庭，應對個案

進行整體性評估，訂定明確的處遇目標，促使家庭功能改善，提升兒

少生活環境，本市 112年兒少保護家庭處遇計畫在案數 6,162案，依

家庭處遇模式提供更完整、更貼近需求的服務，處遇中服務量達 5萬

6,401案次，較 111年增 2,829案次(5.28％)；其中以「訪談服務」3萬

9,476案次(占 69.99％)為大宗，增 72案次(0.18％)，「網絡資源連結」

4,749案次(占 8.42％)次之，增 306案次(6.89％)，「心理輔導及治療」

1,514案次(占 2.68％)再次之，增 324案次(27.23％)(表 1)。 

 
2 有責任照顧兒少者，本人或准許他人施加於兒少身體上的傷害，或應注意而未注意，導致兒少

死亡、外型受損或任何身體器官功能損害。 
3 指有責任照顧兒少者，本人或准許他人不加注意或忽視兒少的基本需求。 
4 有責任照顧兒少者，本人或准許他人持續或嚴重的對兒少排斥或不當待遇，導致兒少之身體發

育、行為或情緒發展遭受嚴重不良影響。 
5 兒少施用毒品等有害身心物質，需要社政單位進一步介入輔導處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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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臺中市兒少受虐人數–依性別及受虐類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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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希望，為促進兒童及少年健全發展，提供家庭

處遇計畫等服務，協助其家庭功能重建，減少不當對待事件，伸出援

手、勇於通報亦是社會共同的責任，讓所有的孩童都能在妥善的照顧

下，平安、健康、快樂地成長。 

合計 56,401 53,572 5.28

訪談服務 39,476 39,404 0.18 強制性親職教育 948 783 21.07

網絡資源連結 4,749 4,443 6.89 安置期間探視服務 934 848 10.14

心理輔導及治療 1,514 1,190 27.23 相關經費補助 410 18 2,177.78

一般性親職教育 1,273 1,445 -11.90 少年自立生活方案 121 78 55.13

提供經濟扶助 1,098 267 311.24 其他服務 4,860 4,262 14.03

陪同服務 1,018 834 22.06

111年 增減率
　　　　　　　時間

項目
112年 111年 增減率

　　　　　　　時間

項目
112年

表1、臺中市兒少保護家庭處遇計畫之服務量
單位：案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 註：其他服務包含就學輔導、法律服務、家外安置、就業服務、提供家庭福利服務方案、聲請保護

令、結案後追蹤輔導、以證人身分出庭、提出獨立告訴、早期療育、自殺防治、精神疾病治療

、通譯服務、驗傷診療、藥癮戒治、酒癮戒治等。


